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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依據規定：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（105年12月29日修正，並自106年1月1日生效）。
（2） 新制重點摘要：
1. 取消加倍補助：
依修正前規定，公務人員於旅行業、旅宿業、觀光旅樂業之刷卡消費採加倍補助。現行規定取消加倍補助，改為「核實補助」（即在補助費總額的範圍內，消費多少額度便補助多少）。
2. 區分自行運用額度及觀光旅遊額度：
（1） 休假在7天(含7天)以下者：補助費總額均列為自行運用額度（即休假補助費為8000元以下的同仁，全部列為自行運用額度）。
（2） 休假逾7天者：其中8000元須列為觀光旅遊額度，剩餘的額度則列為自行運用額度。例如：若某甲有休假12天，其強制休假補助費為12*1143=13716元，其中觀光旅遊額度為8000元，自行運用額度為5716元（13716-8000）；若某乙有休假14天者，其強制休假補助費為16000元，其中觀光旅遊額度為8000元，自行運用額度亦為8000元（16000-8000）。
（3） 自行運用額度及觀光旅遊額度的消費順序：二者並無優先順序之分，可先消費自行運用額度，亦可先消費觀光旅遊額度，惟應注意的是，消費觀光旅遊產品如超過8000元，超過的金額將列入自行運用額度。例如：某丙強制休假補助費為16000元，其自行運用和觀光旅遊額度均為8000元，若消費旅遊產品13000元，超過8000元的部分(13000-8000=5000元)列入自行運用額度，故其自行運用額度尚存3000元（8000-5000)，換言之，某丙16000元的補助費可全部消費觀光旅遊產品。
3. 消費觀光旅遊額度的方式：目前觀光旅遊的方式共有三種，「機關辦理之團體旅遊」（本室暫不規畫辦理）、「旅行社辦理之團體旅遊」、「透過旅行社選購台灣觀巴及台灣好行旅遊服務網站上之旅遊商品」。尤其應注意的是，同仁如欲以自由行的方式出遊，須購買旅行社包裝之「交通＋住宿自由行套裝商品」，此筆消費才可列入觀光旅遊額度。另外，交通部觀光局預計在三月份擴大開放第四種旅遊方案。
4. 補助費總額得全部列為自行運用額度之情形：公務人員因身心障礙、懷孕或重大傷病，於當年確實無法參加觀光旅遊，經服務機關認定者，當年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。至於認定的標準，人事室將另行公布。
（3） 本所結報作業辦理方式：
依據本所內部行政規則，國旅卡採一年結報一次的方式辦理（即消費額度超過補助費總額始進行結報），但為因應國旅卡新制，人事室會等到三月份最新旅遊方案公佈後，再行檢討是否修正結報方式。
